高壓用電設備施行試驗作業要點修正意見徵詢回條

草案版本：經濟部認可檢驗機構與原製造廠家及高壓用電設備施行試驗作業要點
(台灣綜合研究院建議修正草案115.01版)
回復截止日：115年3月30日(一)止。
[bookmark: _GoBack]說明：1.不論有、無意見，敬請不吝回復台綜院研究團隊。
2.本次修正與貴單位未來經營策略關係密切，為確認貴單位充分知悉，本意見徵詢回條敬請採取正式用印簽章方式辦理。

	□ 無意見
	□ 有意見

	(其餘免填)
	(請填入下列表格，包括點次/項次/款次及理由說明)

	點次/項次/款次
	意見內容 (含說明、理由)

	(例：13點/1項/3款)
	

	
	

	
	

	
	

	
	

	
	


註：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公司或代理商/檢驗機構/公會：
	
(用印)

	
	

	負責人/理事長：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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